附件2

2020年青田县“奇思妙想·创赢侨乡”
创业创新大赛法律声明

一、参赛选手（个人或团队）向本次竞赛提交的参赛项目将被视为其本人已经充分理解、同意并接受大赛的官方规则和相关法律声明的所有条款。
    二、参赛选手承诺向大赛组委会提供的全部资料均具真实性、原创性、合法性。在比赛过程中或比赛结束后，若发现参赛选手提交了任何含有（包括但不限于）欺骗、隐瞒或虚假信息的报名材料，大赛组委会有权立即取消该参赛选手的参赛资格及已获得的名次，并丧失因获得相应奖项享有的所有权利，若已支付相应奖金，则大赛组委会具有追溯权利，要求其返还相应奖金。
    三、参赛选手若因未经他人同意，获取或篡改他人信息制作并提交报名材料，或因其自身原因与他人产生纠纷的，由该选手自行承担全部责任。
    参赛选手保证：
    （一）在其知晓的范围内，该项目没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它依法受到保护的权益；
    （二）参加本比赛不违反参赛选手各自所在单位、学校的任何规定；
    （三）参赛项目的素材或内容来源于第三方的，参赛选手应取得包括各种报告、文字材料、电子文档、录音、图像、源代码等相关资料的许可或批准。
    四、参赛选手的姓名、照片、视频等一切参赛资料均有可能在本大赛的广告中出现，广告载体包括但不仅限于电视、报刊、杂志、广播及互联网等媒体。
    五、参赛选手不可撤销地授予大赛组委会自项目提交之日起两年内，以宣传为目的，以其原始形式或修改的形式使用各参赛方案和小组录像的权利。该使用许可为无偿、专有排他、可转让、全球性的。该使用或转让权利适用于所有领域，组委会有权以各种方式、方法使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或授权第三方复制、提供、出版、分发、进口、展示、开发、翻译、转换、修改、广播、汇编、录音录像和在所有通信网络上（如因特网）在线使用权利等。

    六、大赛组委会有权对参赛团队行为的有效性进行监督，一旦发现作弊或存在其他不符合赛制的行为，将取消其参赛资格。
    七、本大赛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。大赛组委会保留对上述文件进行任何补充修改的权利。如果参赛选手对补充修改有任何异议，参赛选手应立即通知大赛组委会，但无权要求大赛组委会补偿其因参赛所支出的任何费用。
声明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___月___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7
—  —

— 2 —

